TR S ERAEHE A
114# & @ F % 32505¢
= A dBter REFRE
S ‘f’L' éﬁ’{ﬁ%xm

IR A TEA BT EE S GRBTRAL S (IM4EREF F]

4205%.) > th:* po el (114F &% F %1133%2) ﬂmw

?3_'1&?%3 AR 0 £ A GO BHARR 0 T R ]

HrF
ER

HEGIEERA G T Y o REBD Aok P& NATE TG

Aty dop oo
PREF 22

- AR ERTEF B %,%ﬁﬁﬁﬁﬁirﬁ%*i%%ﬂﬁ
zpe ; ~ a3 OO0 OOOOOOOOOOO5112
EABF H02TE) ¢ B Jorg B R R F AT
2 el o

= o B LA

(=P s o o]

EDER JoL S LE SR
FALZF O REZ L ERGALFTA > RELFA X G 4ovg i
ARSI GRS A R R g
ERAP ICTOLEC I A i
AR REFAGIAREBRELT - fj*»?w W Hﬁﬁ'
PERE A= M ’i\’ifiﬁgiz‘%g‘\;‘;’gﬁ'ik”ﬁl‘”‘ﬂ&}‘m’%ﬁar—.-l—-ﬂirrﬁl
:Mq“s (A2 FE 5037 ) V& Lt 2 @4
g A FAE EREA ) FAAL N A RFILRF R 2 AR
AR N Rt Bk (HEAREFES2E) E- 2
o B R d v A 2 A Ty ek AR E2ZITEAERE



=~ A EFRE G449 552 E - 53 5~ 5454 £ 52 IF
“"/Fs?’g' SRSl e R

o~ ded PRAZA S e EEz pAz20p N oo w APk )
ﬁ%,iﬁﬁi%%_%P§@4§uﬁi)

ARGERZT S DRANT > RBT RERI R FHGE -

o = o8 B 114 & 8 ! 14 p

e

ER LRI REBEFRBEARLFE

114# & i F % 14205%%
A 2 d@Heis 0§ 46Kk (RE00E02 0P 2)
ﬁOCWCXD%OCWOﬂmm%
B R 2 A r- Sms 0 20000000005
*5Mﬂﬁ?k§i%- %—-’Xﬁwéﬁfﬁﬁ AR R Wk
gzﬁr; ;}7; SR D LIPS QA< Tl S
P REF
- PG R X EEL S AR E LR X R RER
T 4 bWi%i%ﬁ’fw R & R iR 2
FOoEARAAALFASRKRE E WAL EF G
Lz ke o0 KGR LA RI14#37 5P 16PF204 3F
RARBEHRAB T EE WEZ R4 e BB % e 2R 15195
F2Z R owmBEZTHR > P RMTAXG + IE'J‘\FQE]V’»‘Z
B~ AP R G (EE3N ) T H AR 2R G X

@it

S



-— N

kg B
FR I AT E R
73%/%'—_%{ X ]jfpg‘i?

(patS
Mv»
H-
4
<
H\
=
B
B
T
5
ﬂ\
7
e
e
us
=
+

2,

1

i CE R -

WL MG EGE A

v 21 N D
Pz it

AR RN EN S e 2

pF

A
f
H¢ oz WAk AR 2 X B if 2

cat 2 FRPEEP |EPLFANI4EZ P
BoRGUEG L1 PRFR RGP AR R

TEGERLEF -

\

._\
-

180 RAERRIFCA [P 23R4 F 0 B
@)

BB R o i X (o) % (AL irdp % 2 X B if 2.
i ;ﬁpgﬁ N h/;%é‘ﬁi‘%‘fi i‘? °

4
% & z\»

ﬂ%%%ﬁ%%%V@&%p,Wfﬁ’wﬁ (=
M3 H3rAX S£AEREFN D) > 1 ERA TPl ¥
S fth o BHERTY 0 £ I BRBAST £ T 2
N HEY AR F R EERPA S AT LA
1\,#% Fi;ﬁ}_,;&;—-ﬁ o "El%i\./)sﬁ;}az‘afﬁgﬁ_\j\ » B H R AR AR
MR o 2y EREER - 2w L r A ggmf\mz‘g §ovR i s

ﬁ?%’@?mw4ﬁ FAMHLE ARERL M
E&?ﬁt%ﬁ"ﬁ Em#\’g‘?\ Y2k B R '!Z\Er\?p"‘ﬁ]:(‘gt“”{l%lh A 2
PR w2 B4 o ok d R TR BRI 25 W
ﬁﬁ,aﬁyéﬂﬁf%m%%ﬁﬁﬁaéﬂ%ﬁ%%é’ﬁf
A 5 2840Ew B2 A T Bk

b
i
mj



1 228 e FmY
r SEENe j\\:{’ﬁ.pg;’"’?[‘? 7]\-,“5--?1

ﬂ_
b
1

=

Es

pull R ¥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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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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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selection color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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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簡字第3250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謝銘倫




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4年度偵字第14205號），因被告自白犯罪（114年度易字第1133號），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謝銘倫犯過失傷害罪，處拘役肆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補充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」、「臺南市○○區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112年民調字第027號）」外，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
二、論罪科刑：
(一)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。
(二)爰審酌被告明知所飼養犬隻前已有咬傷他人之紀錄，猶未善盡飼主之責，致飼養犬隻咬傷告訴人，使告訴人受有如附件起訴書所載之傷勢，自應予以非難；惟念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終於坦承犯行，雖有意願以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2萬元與告訴人調解，然告訴人請求被告賠償17萬元，雙方就賠償金額無法達成共識，致無法成立調解，此有本院調解案件進行單1紙附卷（詳本院易字卷第53頁）可按；兼衡被告之過失情節、告訴人所受傷勢情形；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生活經濟狀況（詳本院易字卷第42頁）等一切情況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資懲儆。　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、第3 項、第454 條第2 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　　
本案經檢察官謝旻霓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蘇榮照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六庭　　法　官　鄭燕璘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玉寧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：
因過失傷害人者，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。


附件：
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4年度偵字第14205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謝銘倫　男　46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謝銘倫為犬隻飼主，本應注意其有防止所飼養之犬隻無故侵害他人身體之法定義務，且依當時情況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，詎其竟疏未注意管束或設置足以避免犬隻攻擊、咬傷他人之防護措施，致該犬隻於民國114年3月5日16時20分許，突然掙脫鍊繩並衝至鄭宏昇位於臺南市關廟區南雄路1段195巷旁之農舍，咬傷鄭宏昇，且致鄭宏昇受有右側大腿狗咬傷、左腳踝狗咬傷(合併3公分)、下背和骨盆挫傷等傷害。
二、案經鄭宏昇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謝銘倫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

		證明被告坦承其所飼養之犬隻，有因掙脫鍊繩而於上開時地咬傷告訴人鄭宏昇之事實。



		2

		告訴人鄭宏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

		證明告訴人有於上開時地，遭被告所飼養之犬隻咬傷之事實。



		3

		台南市立醫院診斷證明書、驗傷診斷書各1份

		證明告訴人於114年3月5日就醫時，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傷勢之事實。



		4

		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關廟分駐所受(處)理案件證明單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

		證明告訴人有於上開時地，遭被告所飼養之犬隻咬傷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訊據被告謝銘倫矢口否認涉有上開犯行，辯稱：當時是因為狗互咬，告訴人又拿鋁棒重擊我的狗，才導致我的狗咬他等語。惟查，前揭犯罪事實，業有上開證據在卷可參，且被告於偵查中亦自承：當天里長來找我，說我的狗跑出去咬人，我就馬上去現場看。當時我沒有把狗關起來，我只是用鐵鍊綁住牠，但狗有掙脫鐵鍊，之前告訴人曾說我的狗有咬傷他的母親等語，應可認被告確實並未將其犬隻之鍊繩栓妥，堪認被告確有疏未管束或設置足以避免犬隻攻擊、咬傷他人之防護措施之過失，故被告前開所辯，應僅係卸責之詞，尚難採信，是被告所涉上開罪嫌應堪認定。故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。  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　致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 5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謝　旻　霓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 5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張　育　滋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前段
因過失傷害人者，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。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簡字第3250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謝銘倫





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4年度偵字第1

4205號），因被告自白犯罪（114年度易字第1133號），本院認

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

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謝銘倫犯過失傷害罪，處拘役肆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

仟元折算壹日。
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補充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

    之自白」、「臺南市○○區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112年民調字第027

    號）」外，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：

(一)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。

(二)爰審酌被告明知所飼養犬隻前已有咬傷他人之紀錄，猶未善

    盡飼主之責，致飼養犬隻咬傷告訴人，使告訴人受有如附件

    起訴書所載之傷勢，自應予以非難；惟念被告於本院審理時

    終於坦承犯行，雖有意願以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2萬元與告訴

    人調解，然告訴人請求被告賠償17萬元，雙方就賠償金額無

    法達成共識，致無法成立調解，此有本院調解案件進行單1

    紙附卷（詳本院易字卷第53頁）可按；兼衡被告之過失情節

    、告訴人所受傷勢情形；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

    度、家庭生活經濟狀況（詳本院易字卷第42頁）等一切情況

    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資

    懲儆。　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、第3 項、第454 條第2 項，

   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

    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　　

本案經檢察官謝旻霓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蘇榮照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六庭　　法　官　鄭燕璘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玉寧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：

因過失傷害人者，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

；致重傷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。



附件：

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4年度偵字第14205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謝銘倫　男　46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

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謝銘倫為犬隻飼主，本應注意其有防止所飼養之犬隻無故侵

    害他人身體之法定義務，且依當時情況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

    ，詎其竟疏未注意管束或設置足以避免犬隻攻擊、咬傷他人

    之防護措施，致該犬隻於民國114年3月5日16時20分許，突

    然掙脫鍊繩並衝至鄭宏昇位於臺南市關廟區南雄路1段195巷

    旁之農舍，咬傷鄭宏昇，且致鄭宏昇受有右側大腿狗咬傷、

    左腳踝狗咬傷(合併3公分)、下背和骨盆挫傷等傷害。

二、案經鄭宏昇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謝銘倫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證明被告坦承其所飼養之犬隻，有因掙脫鍊繩而於上開時地咬傷告訴人鄭宏昇之事實。 2 告訴人鄭宏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告訴人有於上開時地，遭被告所飼養之犬隻咬傷之事實。 3 台南市立醫院診斷證明書、驗傷診斷書各1份 證明告訴人於114年3月5日就醫時，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傷勢之事實。 4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關廟分駐所受(處)理案件證明單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有於上開時地，遭被告所飼養之犬隻咬傷之事實。 

二、訊據被告謝銘倫矢口否認涉有上開犯行，辯稱：當時是因為

    狗互咬，告訴人又拿鋁棒重擊我的狗，才導致我的狗咬他等

    語。惟查，前揭犯罪事實，業有上開證據在卷可參，且被告

    於偵查中亦自承：當天里長來找我，說我的狗跑出去咬人，

    我就馬上去現場看。當時我沒有把狗關起來，我只是用鐵鍊

    綁住牠，但狗有掙脫鐵鍊，之前告訴人曾說我的狗有咬傷他

    的母親等語，應可認被告確實並未將其犬隻之鍊繩栓妥，堪

    認被告確有疏未管束或設置足以避免犬隻攻擊、咬傷他人之

    防護措施之過失，故被告前開所辯，應僅係卸責之詞，尚難

    採信，是被告所涉上開罪嫌應堪認定。故核被告所為，係犯

    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。  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　致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 5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謝　旻　霓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 5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張　育　滋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
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前段

因過失傷害人者，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

；致重傷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。


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簡字第3250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謝銘倫




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4年度偵字第14205號），因被告自白犯罪（114年度易字第1133號），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謝銘倫犯過失傷害罪，處拘役肆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補充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」、「臺南市○○區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112年民調字第027號）」外，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
二、論罪科刑：
(一)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。
(二)爰審酌被告明知所飼養犬隻前已有咬傷他人之紀錄，猶未善盡飼主之責，致飼養犬隻咬傷告訴人，使告訴人受有如附件起訴書所載之傷勢，自應予以非難；惟念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終於坦承犯行，雖有意願以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2萬元與告訴人調解，然告訴人請求被告賠償17萬元，雙方就賠償金額無法達成共識，致無法成立調解，此有本院調解案件進行單1紙附卷（詳本院易字卷第53頁）可按；兼衡被告之過失情節、告訴人所受傷勢情形；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生活經濟狀況（詳本院易字卷第42頁）等一切情況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資懲儆。　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、第3 項、第454 條第2 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　　
本案經檢察官謝旻霓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蘇榮照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六庭　　法　官　鄭燕璘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玉寧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：
因過失傷害人者，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。


附件：
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4年度偵字第14205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謝銘倫　男　46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謝銘倫為犬隻飼主，本應注意其有防止所飼養之犬隻無故侵害他人身體之法定義務，且依當時情況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，詎其竟疏未注意管束或設置足以避免犬隻攻擊、咬傷他人之防護措施，致該犬隻於民國114年3月5日16時20分許，突然掙脫鍊繩並衝至鄭宏昇位於臺南市關廟區南雄路1段195巷旁之農舍，咬傷鄭宏昇，且致鄭宏昇受有右側大腿狗咬傷、左腳踝狗咬傷(合併3公分)、下背和骨盆挫傷等傷害。
二、案經鄭宏昇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謝銘倫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

		證明被告坦承其所飼養之犬隻，有因掙脫鍊繩而於上開時地咬傷告訴人鄭宏昇之事實。



		2

		告訴人鄭宏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

		證明告訴人有於上開時地，遭被告所飼養之犬隻咬傷之事實。



		3

		台南市立醫院診斷證明書、驗傷診斷書各1份

		證明告訴人於114年3月5日就醫時，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傷勢之事實。



		4

		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關廟分駐所受(處)理案件證明單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

		證明告訴人有於上開時地，遭被告所飼養之犬隻咬傷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訊據被告謝銘倫矢口否認涉有上開犯行，辯稱：當時是因為狗互咬，告訴人又拿鋁棒重擊我的狗，才導致我的狗咬他等語。惟查，前揭犯罪事實，業有上開證據在卷可參，且被告於偵查中亦自承：當天里長來找我，說我的狗跑出去咬人，我就馬上去現場看。當時我沒有把狗關起來，我只是用鐵鍊綁住牠，但狗有掙脫鐵鍊，之前告訴人曾說我的狗有咬傷他的母親等語，應可認被告確實並未將其犬隻之鍊繩栓妥，堪認被告確有疏未管束或設置足以避免犬隻攻擊、咬傷他人之防護措施之過失，故被告前開所辯，應僅係卸責之詞，尚難採信，是被告所涉上開罪嫌應堪認定。故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。  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　致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 5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謝　旻　霓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 5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張　育　滋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前段
因過失傷害人者，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。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簡字第3250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謝銘倫





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4年度偵字第14205號），因被告自白犯罪（114年度易字第1133號），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謝銘倫犯過失傷害罪，處拘役肆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補充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」、「臺南市○○區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112年民調字第027號）」外，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：

(一)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。

(二)爰審酌被告明知所飼養犬隻前已有咬傷他人之紀錄，猶未善盡飼主之責，致飼養犬隻咬傷告訴人，使告訴人受有如附件起訴書所載之傷勢，自應予以非難；惟念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終於坦承犯行，雖有意願以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2萬元與告訴人調解，然告訴人請求被告賠償17萬元，雙方就賠償金額無法達成共識，致無法成立調解，此有本院調解案件進行單1紙附卷（詳本院易字卷第53頁）可按；兼衡被告之過失情節、告訴人所受傷勢情形；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生活經濟狀況（詳本院易字卷第42頁）等一切情況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資懲儆。　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、第3 項、第454 條第2 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　　

本案經檢察官謝旻霓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蘇榮照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六庭　　法　官　鄭燕璘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玉寧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：

因過失傷害人者，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。



附件：

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4年度偵字第14205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謝銘倫　男　46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謝銘倫為犬隻飼主，本應注意其有防止所飼養之犬隻無故侵害他人身體之法定義務，且依當時情況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，詎其竟疏未注意管束或設置足以避免犬隻攻擊、咬傷他人之防護措施，致該犬隻於民國114年3月5日16時20分許，突然掙脫鍊繩並衝至鄭宏昇位於臺南市關廟區南雄路1段195巷旁之農舍，咬傷鄭宏昇，且致鄭宏昇受有右側大腿狗咬傷、左腳踝狗咬傷(合併3公分)、下背和骨盆挫傷等傷害。

二、案經鄭宏昇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謝銘倫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證明被告坦承其所飼養之犬隻，有因掙脫鍊繩而於上開時地咬傷告訴人鄭宏昇之事實。 2 告訴人鄭宏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告訴人有於上開時地，遭被告所飼養之犬隻咬傷之事實。 3 台南市立醫院診斷證明書、驗傷診斷書各1份 證明告訴人於114年3月5日就醫時，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傷勢之事實。 4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關廟分駐所受(處)理案件證明單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有於上開時地，遭被告所飼養之犬隻咬傷之事實。 

二、訊據被告謝銘倫矢口否認涉有上開犯行，辯稱：當時是因為狗互咬，告訴人又拿鋁棒重擊我的狗，才導致我的狗咬他等語。惟查，前揭犯罪事實，業有上開證據在卷可參，且被告於偵查中亦自承：當天里長來找我，說我的狗跑出去咬人，我就馬上去現場看。當時我沒有把狗關起來，我只是用鐵鍊綁住牠，但狗有掙脫鐵鍊，之前告訴人曾說我的狗有咬傷他的母親等語，應可認被告確實並未將其犬隻之鍊繩栓妥，堪認被告確有疏未管束或設置足以避免犬隻攻擊、咬傷他人之防護措施之過失，故被告前開所辯，應僅係卸責之詞，尚難採信，是被告所涉上開罪嫌應堪認定。故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。  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　致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 5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謝　旻　霓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 5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張　育　滋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
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前段

因過失傷害人者，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。





